
股票代码
：

600173

股票简称
：

卧龙地产 公告编号
：

临
2010-023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4

月

3

日以书面传真、电话、专人送达等

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4

月

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公司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

事

9

人。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参与武汉市汉阳区江堤街渔业村

"

城中

村

"

改造项目意向合作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临

2010-024

公告。

特此公告。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四月八日

股票代码
：

600173

股票简称
：

卧龙地产 公告编号
：

临
2010-024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与武汉市汉阳区江堤街渔业村

"

城中村

"

改造项目意向合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风险提示

●

本次签订的仅为意向协议书，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

意向协议书付诸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

本意向协议书仅作为本公司开展初步工作的依据，并尚需履行相关程序。

●

本意向协议书及其后续履行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可能面临未能摘牌的风险。

●

公司将根据本意向协议书，按进度支付城中村改造前期所需款项，此意向协议的履行

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

本意向协议书的相关权利和义务由公司发起设立的武汉卧龙墨水湖置业有限公司享

受和承担。

一、概述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

2010

年

4

月

8

日，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乙方

"

）与武汉市汉阳区江堤街渔业村（以下简称

"

甲方

"

）签定了意向合作协议。公司将参与武

汉市汉阳区江堤街渔业村

"

城中村

"

改造项目，此项目为武汉市确定的综合改造目标村之一，

系汉阳区鲤鱼洲组团城中村改造项目的

A

包 （按武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武汉新区分院

出具的《红卫村、丰收村、渔业村

"

城中村

"

综合改造分包方案一》确定的范围为准），目前渔业

村

"

城中村

"

改造规划正在编制，具体数据按正式方案确定的数据为准。

本次意向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 《关于参与武汉市汉阳

区江堤街渔业村

"

城中村

"

改造项目意向合作的议案》。

二、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将参与武汉市汉阳区江堤街渔业村

"

城中村

"

改造项目，此项目为武汉市确定的综

合改造目标村之一，系汉阳区鲤鱼洲组团城中村改造项目的

A

包（按武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武汉新区分院出具的《红卫村、丰收村、渔业村

"

城中村

"

综合改造分包方案一》确定的范

围为准，详见附图），目前渔业村

"

城中村

"

改造规划正在编制，具体数据按正式方案确定的数

据为准。

本意向协议书乙方的相关权利和义务由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武汉卧

龙墨水湖置业有限公司享受和承担。

为支持甲方经济发展和全民创业，乙方同意在开发用地上建设的商业用房，由甲方按照

建设成本价上浮

30%

的价格回购

15-30%

（回购数量按照鲤鱼洲组团城中村改造项目统一标

准，具体由江提街协调会议纪要为准）的商业用房，甲方用于经济发展商业用房，具体事项待

双方协商后另行确定。

甲方负责改造项目中的安置还建工作， 还建建筑面积和建设标准以统一的政府批准方

案为准，建设资金按建筑面积

1800

元每平方（按工程建设进度分段支付）计入开发用地出让

成本，建设及交付均与乙方无关，还建房建设成本超过的部分按规范测算和市场行情由双方

友好协商解决。

乙方同意在该合作项目摘牌前，

2010

年

4

月

19

日前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2.4

亿元作为前

期启动资金，该资金由武汉区汉阳江堤街道监管使用。 若乙方竞得该项目的开发权，前期启

动资金可抵扣土地挂牌保证金，在乙方土地摘牌成功后转为首期土地款。

甲方全面负责汉阳区鲤鱼洲组团城中村改造项目

A

包范围内的拆迁安置以及其他相关

事宜的办理，承诺于

2010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

A

包范围内的所有拆迁工作。

本协议一经签订， 在乙方摘牌成功之日前甲方不能同任何第三方签订汉阳区鲤鱼洲组

团城中村改造项目

A

包的关联协议和合同。 如乙方取得项目开发权后， 将其转让任何第三

方，甲方有权终止本意向协议。

三、本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意向协议书，按进度支付相应的款项，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的经营成果无

重大影响。

该项目若能成功获取，将增加公司的土地储备。

四、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

、意向协议书

特此公告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8

日

证券代码
：

002300

证券简称
：

太阳电缆 公告编号
：

2010-014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云孝先生；

3

、召开时间：

2010

年

4

月

8

日（星期四）上午

10:00

，会期半天；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南平市工业路

102

号本公司办公大楼三层会议室；

5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方式。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7

人，代表股份

83,364,006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13,400

万股的

62.21%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1

、审议并批准《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7

人，代表股份

83,364,

0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2

、审议并批准《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7

人，代表股份

83,364,

0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3

、审议并批准《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7

人，代表股份

83,364,0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4

、审议并通过《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

7

人，代表股份

83,

364,0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5

、审议并批准《

200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7

人，代表股份

83,364,0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

弃权票。 该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2009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人民币

108,744,008.58

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人民币

108,211,630.75

元，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首先提取

10%

的法定盈余公积金计人民币

10,

821,163.07

元， 加上

2009

年年初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人民币

116,812,691.96

元， 扣除公司于

2009

年派发的

2008

年度股利

58,000,000

元后，

2009

年年末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

民币

156,203,159.64

元，资本公积金总额为人民币

700,735,307.86

元。

根据《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股份总数

13,400

万股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

币

6.50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87,100,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人民币

69,103,

159.64

元予以结转下一年度。

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以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股份总数

13,400

万股

为基数，每

10

股转增

5

股，共计转增

6,700

万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从

13,400

万股增加至

20,100

万股，注册资本将从人民币

13,4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20,100

万元。 为保证本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顺利实施，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授权董事会全权负责处理本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有关的事宜。

6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7

人，代表股份

83,364,

0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7

、审议并通过《关于聘请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0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7

人，代表股份

83,364,0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8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向商业银行融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6

人，代

表股份

83,359,5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

；反对

1

人，代表股

份

4,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

；无弃权票。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陈明森先生、陈昆先生、梁明煅先生、徐兆基先生在本次会议上作《

2009

年

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独立董事对其在

2009

年度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会议情况、发表相

关独立意见的情况、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等履职情况向股东大会进行了报告。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

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２４

证券简称
：

苏宁电器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３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

案已获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现将利润分配事宜公告如下：

一、

２００９

年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

，

６６４

，

１４１

，

２４４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

元

人民币（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０．４５

元）。 同时，公司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对于其他

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上述分红派息以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 公司总股本由

４

，

６６４

，

１４１

，

２４４

股

增加至

６

，

９９６

，

２１１

，

８６６

股。

二、股权登记日、除权除息日、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和红利发放日

１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２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３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交易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４

、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

三、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法

１

、公司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２４５

张近东

２ ０８＊＊＊＊＊９９３

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３ ０１＊＊＊＊＊６０７

陈金凤

４ ００＊＊＊＊＊１６７

金 明

５ ００＊＊＊＊＊７２７

蒋 勇

４

、代扣代缴所得税情况

（

１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所取得的现金红利，代扣代缴所得

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

１０

股

０．４５

元。

（

２

）对于在中国注册的“居民企业”股东（其含义同《企业所得税法》），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为每

１０

股

０．５

元。

（

３

）对于境外合资格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其含义同《企业所得税法》），按照税后金

额每

１０

股

０．４５

元派发现金红利。 如果

ＱＦＩＩ

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

交境内律师出具的认定其为居民企业的法律意见书（加盖律师事务所公章），本公司不代扣

代缴所得税，并由本公司向其补发对应的现金红利每

１０

股

０．０５

元人民币。 如果

ＱＦＩＩ

在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供中国税务机关批复的享受协定待遇（低于

１０％

优

惠税率）或其他免税等优惠政策的证明文件（证明文件原件或复印件加盖机构公章），本公司

将按照提供的税收政策文件重新计算应派发红利金额，并相应进行补发。

五、股本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５２１

，

５７１

，

５２４ ３２．６２％ ７６０

，

７８５

，

７６２ ７６０

，

７８５

，

７６２ ２

，

２８２

，

３５７

，

２８６ ３２．６２％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

，

４４３

，

２０７

，

６２０ ３０．９４％ ７２１

，

６０３

，

８１０ ７２１

，

６０３

，

８１０ ２

，

１６４

，

８１１

，

４３０ ３０．９４％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１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４％ ７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

，

３０１

，

２０７

，

６２０ ２７．９０％ ６５０

，

６０３

，

８１０ ６５０

，

６０３

，

８１０ １

，

９５１

，

８１１

，

４３０ ２７．９０％

４

、外资持股

１８

，

１８７

，

３８４ ０．３９％ ９

，

０９３

，

６９２ ９

，

０９３

，

６９２ ２７

，

２８１

，

０７６ ０．３９％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１８

，

１８７

，

３８４ ０．３９％ ９

，

０９３

，

６９２ ９

，

０９３

，

６９２ ２７

，

２８１

，

０７６ ０．３９％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６０

，

１７６

，

５２０ １．２９％ ３０

，

０８８

，

２６０ ３０

，

０８８

，

２６０ ９０

，

２６４

，

７８０ １．２９％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

，

１４２

，

５６９

，

７２０ ６７．３８％ １

，

５７１

，

２８４

，

８６０ １

，

５７１

，

２８４

，

８６０ ４

，

７１３

，

８５４

，

５８０ ６７．３８％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４２

，

５６９

，

７２０ ６７．３８％ １

，

５７１

，

２８４

，

８６０ １

，

５７１

，

２８４

，

８６０ ４

，

７１３

，

８５４

，

５８０ ６７．３８％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４

，

６６４

，

１４１

，

２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２

，

３３２

，

０７０

，

６２２ ２

，

３３２

，

０７０

，

６２２ ６

，

９９６

，

２１１

，

８６６ １００．００％

六、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按新股本总数

６

，

９９６

，

２１１

，

８６６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０９

年度全面摊薄每股收益为

０．４１

元。

七、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公司董秘办公室

咨询电话：

０２５－８４４１８８８８－８８８１２２

咨询联系人：黄巍

传真电话：

０２５－８４４６７００８

八、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17

201 0

年
4

月
9

日星期五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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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绵世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24

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4

月

8

日上午

10:00

2.

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19

号中纺大厦

3

层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李方先生

6.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5

人，代表股份

76,432,500

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

25.64％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就以下各项提案以记名方式进行了逐项投票表决：

（一）审议了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

表决情况：

同意

76,432,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二）审议了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

表决情况：

同意

76,432,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三）审议了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

表决情况：

同意

76,432,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四）审议了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

表决情况：

同意

76,432,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五）审议了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

表决情况：

同意

76,432,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六）审议了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

表决情况：

同意

76,432,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

七

)

审议了关于继续聘请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

2010

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1.

表决情况：

同意

76,432,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八）审议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

表决情况：

同意

76,432,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九）审议了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

表决情况：

同意

76,432,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十）审议了关于公司根据政府土地公开招拍挂情况及项目的具体情况参加国有土地使

用权公开招拍挂活动的议案

1.

表决情况：

同意

76,432,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章彦，陈英学

3.

结论性意见：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股东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绵世股份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8

日

证券代码
：

002018

证券简称
：

华星化工 公告编号
：

2010-016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新增提案情况：公司第二大股东、实际控制人谢平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21,

135,14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63%

）向董事会提交《关于增加

2009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

函》，提议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和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二个临时提案提交至

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1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09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议案》，同意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

的议案》和《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二议案提交至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

容详见

2010

年

3

月

1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

司

2010-013

号公告。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3

、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红枫路

6

号子公司三楼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4

月

8

日上午

10:00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谢平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6

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68,

930,56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8.15%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并听取了独立董事所作的《公司

200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

68,930,567

股，同意

68,930,567

股，占有

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

68,930,567

股，同意

68,930,567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

68,930,567

股，

同意

68,930,567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该项议案总有效

表决股份

68,930,567

股，同意

68,930,567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

68,930,567

股，

同意

68,930,567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

68,930,567

股，同意

68,930,567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

68,

930,567

股，同意

68,930,567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

2010

年度流动资金贷款并办理相关资产抵押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

68,930,567

股，同意

68,876,567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2%

；反

对

54,00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08%

；弃权

0

股。

9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0

年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

68,930,567

股，同意

68,930,567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谢平先生、郭之兵先生、李辉先生、纪祖焕先

生、刘元声先生、唐啸波先生、赵惠芳女士、徐尚成先生、施平先生为公司董事，组成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任期三年；其中赵惠芳女士、徐尚成先生、施平先生为独立董事。

[

董事简历详见

2010

年

3

月

1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

2010-

010

号公告。

]

10-1

、选举谢平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同意

68,876,567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2%

）；

10-2

、选举郭之兵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同意

68,876,567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

的

99.92%

）；

10-3

、选举李辉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同意

68,876,567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2%

）；

10-4

、选举纪祖焕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同意

68,876,567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

的

99.92%

）；

10-5

、选举刘元声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同意

68,876,567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

的

99.92%

）；

10-6

、选举唐啸波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同意

68,876,567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

的

99.92%

）；

10-7

、选举赵惠芳女士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

68,876,567

股，占有效表决

股份的

99.92%

）；

10-8

、选举徐尚成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

68,876,567

股，占有效表决

股份的

99.92%

）；

10-9

、选举施平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

68,876,567

股，占有效表决股

份的

99.92%

）。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盛学龙先生、胡江来先生为公司监事，与职工

代表监事武学元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

监事简历详见

2010

年

3

月

1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

2010-011

号公告，

2010

年

4

月

2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

2010-

015

号公告。

]

11-1

、选举盛学龙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同意

68,876,567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

的

99.92%

）；

11-2

、选举胡江来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同意

68,876,567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

的

99.92%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鲍金桥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华星化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
：

002018

证券简称
：

华星化工 公告编号
：

2010-017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4

月

2

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发出，并于

2010

年

4

月

8

日下午

14:00

时在安徽省合肥市子

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亲自出席董事

9

名，公司

3

名监

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谢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选举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谢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为三年。 （简历附后）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

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聘任郭之兵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为三年。 （简历附后）

三、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和

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总裁提名，聘任李辉先生、纪祖焕先生、刘元声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徐柏林先生

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以上人员任期均为三年。 （简历附后）

四、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聘任李辉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庆祖荣先生为公司董事会证券

事务代表，任期均为三年。 （简历附后）

五、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

〈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董事会各委

员会委员名单如下：

1

、战略委员会

召集人：谢平

委 员：郭之兵、纪祖焕、刘元声、唐啸波、徐尚成

2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赵惠芳（独董）

委 员：谢平、郭之兵、施平、徐尚成

3

、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施平（独董）

委 员：谢平、李辉、赵惠芳、徐尚成

4

、提名委员会

召集人：徐尚成（独董）

委 员：谢平、郭之兵、赵惠芳、施平

特此公告。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四月九日

附：

谢平，男，中国国籍，

1968

年

10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

1998

年至

2009

年历

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安徽星诺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徽

华星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徽华星恒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社会职务有：安徽

省十一届人大代表、巢湖市政协常委、安徽省企业（企业家）联合会第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中

国农药发展与应用协会副会长、《中国植保导刊》编委会副主任。近年来，他多次荣获中国优秀

企业家、中国首届企业自主创新十大杰出人物、安徽省劳动模范、

2003

年度安徽省十大经济

人物、安徽省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先进个人等称号。谢平先生与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庆祖森先生系翁婿关系，其合并持有公司

22.82%

股份，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与公司其他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谢平先生持有

本公司股份

21,135,14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63%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郭之兵，男，中国国籍，

1979

年

10

月出生，大专学历。 历任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合肥

分公司培训部经理、咨询实施部经理、大客户部经理、销售总监，多次担任集团公司、上市公司

咨询实施顾问、

ERP

项目经理等， 参与编写 《安徽省会计电算化中级培训教材》，

2008

年至

2009

年

4

月任本公司销售总监，

2009

年

4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兼总经理。郭之兵先生与公司

其他董监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

本公司股权，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辉，男，中国国籍，

1966

年

11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

2001

年至

2007

年任

本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2007

年

4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

理、财务负责人，兼安徽星诺化工有限公司董事、安徽华星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李辉先生

与公司其他董监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持有本公司股份

2,412,08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9%

；没有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纪祖焕，男，中国国籍，

1970

年

7

月出生，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

2001

年

-2007

年任本公

司副总经理，

2007

年

4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纪祖焕先生与公司其他董监高及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持有本公司股份

3,204,08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1%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刘元声，男，中国国籍，

1963

年

1

月出生，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历任安徽氯碱集团

(

原合

肥化工厂

)

车间主任、研究设计院副院长、技术质量部部长。

2003

年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

安徽星诺化工有限公司董事。刘元声先生与公司其他董监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权，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徐柏林，男，中国国籍，

1978

年

11

月出生，大专学历，中级会计师。

2001

年至今历任本公

司财务科科长、财务部副经理、经理。徐柏林先生与公司其他董监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权，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庆祖荣，男，中国国籍，

1978

年

7

月出生，大专学历，工程师。

2001

年至今历任本公司证券

投资部主管、副经理、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庆祖荣先生与公司董监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权，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简历详见

2010

年

3

月

1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

2010-010

号和

2010-011

号公告及

2010

年

4

月

2

日刊登在《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

2010-015

号公告。

证券代码
：

002018

证券简称
：

华星化工 公告编号
：

2010-018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美国企业

对中国产草甘膦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近日获悉，有部分美国公司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和商务部提出申请，要求对原

产于中国的草甘膦出口到美国进行反倾销调查。

草甘膦产品目前是公司的主要产品之一，公司正对该事项进行积极应对。 目前公司生产

经营情况正常，该事项是否对公司今后生产经营构成影响暂时难以判断，对后续进展情况公

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
：

000627

证券简称
：

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
：

2010-013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3

月

30

日分别以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2010

年

4

月

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

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非

公开发行股票工作的议案》。

公司

2009

年提出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

亿股融资

9.5

亿元用于

20

万吨

/

年甲醇项目建设，该方案经

2009

年

8

月

31

日召开的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详情刊登于

2009

年

9

月

1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

www.cninfo.com.cn

）。

鉴于国家大力推进石油替代战略以及国内甲醇市场的缓慢回暖， 国内大量甲醇项目竞

相开工和扩产，导致国内甲醇产能严重过剩；同时受金融危机影响，海外加大了对我国甲醇

产品的倾销力度，给国内甲醇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

2009

年

9

月国务院出台 《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

干意见的通知》（国发

[2009]38

号）文。

2009

年

10

月国家发改委等部委出台了近三年停止审

批或备案新建或单纯扩大产能的焦炭、电石、甲醇等传统煤化工项目，对甲醇产业进行政策

调整，严格控制甲醇等产能过剩行业项目建设。

由于国家产业政策发生调整，公司取得的

"20

万吨

/

年甲醇项目

"

《湖北省企业投资项目

备案证》（登记备案项目编码：

2008080026140022

）已不符合国家现行相关产业政策。 公司董

事会经慎重研究，决定主动撤回非公开发行股票材料，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终止非公

开发行股票工作。

2010

年

3

月

30

日，本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

书》（【

2010

】

40

号）。

董事会认为：在未来几年，国内甲醇行业将处于严重过剩时期，同时经过近几年的发展，

公司已形成

50

万吨

/

年二甲醚的生产能力，在甲醇原料的采购过程中与公司周边大型甲醇生

产企业均建立起了良好的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能够确保公司二甲醚生产所需原料甲醇的

供应。

该议案须提交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四月八日

股票简称
：

深赤湾
A/

深赤湾
B

股票代码
：

000022/200022

公告编号
2010-004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0

年

3

月业务量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10

年

3

月，本公司完成货物吞吐量

477.5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9.7%

。 赤湾港区、妈湾

港区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42.8

万

TEU

，比去年同期增长

19.2%

，其中赤湾港区完成集装箱吞吐

量

30.0

万

TEU

， 比去年同期增长

18.1%

； 散杂货吞吐量完成

93.5

万吨， 比去年同期增长

14.4%

。

2010

年截至

3

月末，本公司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

1482.7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33.3%

，

其中赤湾港区、妈湾港区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33.3

万

TEU

，比去年同期增长

27.9%

。 赤湾

港区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89.4

万

TEU

， 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

； 散杂货吞吐量累计完成

265.8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31.9%

。

截至

2010

年

3

月末，共有

52

条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挂靠。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
：

002067

证券简称
：

景兴纸业 公告编号
：

临
2010-020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三届董事会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4

月

6

日召开了三届董事会

二十五次会议，有关《三届董事会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0-014

）于

4

月

8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因工作人员疏忽，上述公告中出现部分错

误，现将相关内容予以更正。

原披露为：

2010

年度公司预计全年生产各类包装原纸

90

万吨， 预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8.5

亿

元，主营业务成本

26.9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1.6

亿元，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2

亿元。

现更正为：

2010

年度公司预计全年生产各类包装原纸

90

万吨，预计实现营业收入

28.5

亿元，营

业成本

26.9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1.6

亿元，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2

亿元。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四月九日


